
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自评表
（2024年度）

单位（盖章）： 填报日期：20250207

项目名称 打造示范性社区养老服务设施项目

主管部门及代码 [165]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民政局 实施单位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民政局

项目资金           
（元）

资 金 来 源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（A） 全年执行数（B） 分值 执行率 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： 0 3,900,000 0 10 0 0

  财政拨款： 0 3,900,000 0 - - -

      本级安排： 0 0 0 - - -

      其中：上级补助： 0 3,900,000 0 - - -

  其他： 0 0 0 - - -

年度
总体
目标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   支持打造一批示范性社区养老服务设施项目，进一步提高居家和社区养
老服务质量和水平。

印发《黔南州示范性老年人社区食堂（助餐点）建设工作方案》，目前各县市均已按要求完成打造
工作开展运营。

绩
效
指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(A) 实际完成值(B) 分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备注

产出指标
(50分)

数量指标
支持打造示范性社区养老服务
设施项目（个）

≥12个 30个 12 12

根据县市提交的示范性老年
助餐点打造方案，为充分发
挥资金效应，提高相应指

标，都匀市打造不低于6个，
其他县市不低于2个。下一步
将充分调研县市需求，合理

设定绩效指标。

质量指标
示范性社区养老服务设施项目
验收合格率（%）

100%
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

效果
12 7

县市报账不符合第三方审计
公司要求，需按要求补充报

账资料

开展示范性助餐
点打造工作，目
前均已正常运营

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限 2024年12月31日前 未完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 12 6
县市报账不符合第三方审计
公司要求，需按要求补充报

账资料

开展示范性助餐
点打造工作，

2024年底均已全
部运营

成本指标
总支出和各分项支出控制 ≤390万元 0万元 7 7
项目或定额成本控制率 ＝100% 0% 7 0 已完成项目待拨款

效益指标
(30分)

社会效益指
标

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质量和水
平

进一步提高
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

效果
30 18

县市报账不符合第三方审计
公司要求，需按要求补充报

账资料

开展示范性助餐
点打造工作，目
前均已正常运营

满意度指
标(10分)

满意度指标
受益老年人对居家社区养老服
务满意度

≥90% 91% 10 10

总         分 100 60

自   
评
结 
论

良。印发《黔南州示范性老年人社区食堂（助餐点）建设工作方案》，目前各县市均已按要求完成打造工作开展运营。经验教训：应提前谋划食堂打造工作，并及时对接县市
开展审计工作，及时对接财政部门申请拨款。未完成原因：县市报账不符合第三方审计公司要求，需按要求补充报账资料。下一步措施：根据文件要求开展审核工作并及时申
请拨款。

联系人：龚家美


